伽师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公告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让党的惠民惠农政策有效落实，确保每一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都用到群众身上，现对农机购置补贴公告如下。
一、政策依据
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4-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二、补助对象
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
三、补助标准
定额补贴，即同一种类、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实行同一的补贴标准。补贴额测算比例不超过上年同档次产品市场销售价的30%，通用类机具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。同一实施年度内，原则上每个购机户享受补贴的拖拉机和收割机不超过5台，配套农具和其他机械不限，资金总额不超过60万元；每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享受补贴的拖拉机和收割机不超过15台，配套农具和其他机械不限，资金总额不超过300万元。购买采棉机等大型棉花生产机械可分别提高至100万元、500万元。
四、发放方式
“一卡通”发放
五、发放时限
每批次
六、政策咨询和监督投诉
群众如对农机购置补贴发放工作有意见建议的，可拨打以下电话。
1.伽师县财政局：0998-5713220
 2.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：16699999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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